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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5月12日，安徽梦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下发的《关于安徽梦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事

后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638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

重视，立即组织相关部门及中介机构对问询函中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现回复如下：

1、关于大额资金往来。 年报披露，公司年审会计师对公司年报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之一，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鑫科铜业、鑫晟电工报告期内与上海誉

洲、上海昱太、东莞科虹等7家公司存在大额资金往来，资金流出累计人民币8.56亿元。 请补

充披露：（1）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鑫科铜业、鑫晟电工与上述7家公司大额资金往来的交易背

景、交易目的、交易发生时间、往来款项明细、款项性质及会计处理；（2）公司内部关于相关

资金流出的决策人、审批流程、相关时点，公司内部关于相关事项的责任人认定情况及拟追

责措施；（3）上述大额资金往来是否属于资金拆借，如是，披露拆出资金的实际对象、金额、

拆出时间、期限、利率等情况，并说明对方是否与公司、控股股东、前任及现任实际控制人冯

青青、李非列家族存在关联关系；（4）请控股股东、前任及现任实际控制人分别核查并明确

说明是否存在直接或间接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请独立董事、年审会计师认真核查并

审慎发表意见；（5）以前年度是否存在相同情形，并请自查公司资金管理制度的有效性、内

控机制是否健全，是否做到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并说明拟采取哪些措施或制度安

排，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回复：

（一）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鑫科铜业、 鑫晟电工与上述7家公司大额资金往来的交易背

景、交易目的、交易发生时间、往来款项明细、款项性质及会计处理；

1、大额资金往来的交易背景、交易目的

1）提供财务支持的资金往来：

交易涉及对象：东莞市科虹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科虹” ）、安徽鑫旭新材料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鑫旭” ）和丹阳市鑫宏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丹阳鑫

宏” ）。

交易背景：2018年在流动性紧张的大环境下， 公司下游客户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资金问

题，导致自身的银行倒贷无法完成，将面临停产甚至破产的局面，直接影响公司应收账款安

全收回。

交易目的：为保障公司应收账款安全，公司在没有更好的手段立即收回款项的情况下，

通过向其提供财务支持，帮助其完成银行倒贷，从而维持其生产经营正常运行，确保公司应

收账款的暂时安全。

2）采购业务的资金往来：

交易涉及对象：泰和县尚泰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和尚泰” ）、泰和远诚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和远诚” ）和上海昱太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昱

太” ）。

交易背景：铜加工系我公司一项主营业务，主要产品成本为铜料成本，同类产品市场竟

争激烈，通过降低公司铜料采购成本，可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因全国各地所能争取到的税收

优惠政策差别较大，导致各地铜料价格差异较大。 故寻找稳定且低成本铜料是公司长期以

来的重要工作之一。

交易目的：考虑到江西泰和县对废旧物资回收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较好，泰和尚泰及

泰和远诚其废杂铜交易价格较市场价格略低，上海昱太提出的铜料交易价格也较市场价格

略低，从降费增效角度出发与上述公司展开业务合作。

3）为获取资金收益的资金往来：

交易涉及对象：上海誉洲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誉洲” ）

交易背景：上海誉洲为公司新开拓的供应商，其交易价格略低于市场。 公司在与其签订

《购销合同》后于2018年2月22日预付了1,000万元款项，两日后，对方因市场变化无法履

行合同并退回全部款项。 2018年3月12日，公司与对方重新签订《购销合同》，并再次向对

方支付1,000万元款项，但对方仍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供货义务也未能及时退回上述款项，

公司即进行追讨。 对方表示有能力并且愿意继续履行合同，但上游客户采购出现困难，希望

将合同履行期限延后，在合同履行完成前按借款使用上述货款，并以高于市场正常融资的

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息，公司根据该公司行业声誉初步判断对方具备供货能力，且资金利息

较高，即同意了对方的请求。

交易目的：在2018年3-10月期间，公司与上海誉洲陆续签订了《购销合同》及《购销合

同之补充协议》，签订的合同实质上已偏离了购销业务实质，更多是考虑获取高额资金回

报。

2、交易发生时间、往来款项明细、款项性质及会计处理

1）交易发生时间、往来款项明细、款项性质

款项性质 交易发生时间 交易金额（元）

一、提供资金支持的资金往来

1、东莞市科虹金属有限公司

2018-1-12 8,880,000.00

2018-3-12 14,285,000.00

2018-3-19 14,285,000.00

2018-3-19 15,000,000.00

2018-3-20 430,000.00

2018-3-26 5,200,000.00

2018-3-27 10,400,000.00

2018-4-3 14,800,000.00

2018-4-11 7,500,000.00

2018-4-12 940,000.00

2018-9-4 14,800,000.00

2018-9-4 100,000.00

2018-9-10 9,040,466.67

2018-9-28 5,190,000.00

2018-10-9 25,000,000.00

小计 145,850,466.67

2、安徽鑫旭新材料有限公司

2018-1-17 20,000,000.00

2018-1-19 10,000,000.00

2018-3-7 17,850,000.00

2018-4-2 10,000,000.00

2018-4-3 8,640,000.00

2018-4-16 9,600,000.00

2018-4-18 20,000,000.00

2018-7-2 10,000,000.00

2018-7-10 9,600,000.00

2018-7-17 22,000,000.00

2018-7-18 10,000,000.00

2018-7-25 21,170,000.00

2018-10-9 12,500,000.00

2018-10-10 20,000,000.00

2018-10-10 4,000,000.00

2018-10-29 10,000,000.00

2018-11-29 22,000,000.00

2018-12-12 30,000,000.00

小计 267,360,000.00

3、丹阳市鑫宏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2018-4-8 17,000,000.00

2018-8-14 23,850,000.00

小计 40,850,000.00

合计 454,060,466.67

二、采购业务的资金往来

1、泰和县尚泰贸易有限公司 2018-1-10 30,000,000.00

2、泰和远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8-1-10 17,000,000.00

小计 47,000,000.00

3、上海昱太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2018-2-27 17,748,845.50

2018-6-8 47,000,000.00

小计 64,748,845.50

合计 111,748,845.50

三、为获取资金收益的资金往来

上海誉洲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2018-2-22 10,000,000.00

2018-2-27 17,142,803.84

2018-3-12 10,000,000.00

2018-3-21 10,000,000.00

2018-4-11 20,000,000.00

2018-4-25 20,000,000.00

2018-5-2 63,000,000.00

2018-5-14 20,000,000.00

2018-5-16 30,000,000.00

2018-7-10 30,000,000.00

2018-8-13 10,000,000.00

2018-8-16 10,000,000.00

2018-8-20 10,000,000.00

2018-10-11 30,000,000.00

合计 290,142,803.84

累计 855,952,116.01

2）主要会计处理

①支付预付款

借：应付账款-原材料供应商 XXXXXX

贷：银行存款 XXXXXX

②收回预付款

借：银行存款 XXXXXX

贷：应付账款-原材料供应商 XXXXXX

（二）公司内部关于相关资金流出的决策人、审批流程、相关时点，公司内部关于相关

事项的责任人认定情况及拟追责措施；

1、公司内部关于相关资金流出的决策人、审批流程、相关时点

公司时任铜板块财务负责人在向公司铜板块负责人汇报同意后，按公司财务审批制度

履行付款审批流程后办理付款结算。 （相关时点见上表）

2、公司内部关于相关事项的责任人认定情况及拟追责措施

反思上述相关资金流出及其产生的原因，公司在供应商管理、资金收付管理方面管理

制度未能有效实施控制，内部控制存在明显缺陷，部分管理人员风险意识淡薄，为谋求高额

资金回报，导致公司资金管理制度执行不到位。虽然上述所有款项及利息已全部收回，但上

述行为客观上给公司带来了风险隐患，

为了严肃公司各项制度执行，警示后续管理工作，杜绝此类事情再次发生，

公司拟对上述事项负有直接责任的胡基荣先生罚款10万元、责成其向董事会作出深刻

检讨，同时停发其2019年年度绩效奖金；对负领导责任的陈锡龙先生罚款5万元、责成其向

董事会作出深刻检讨，同时停发其2019年年度绩效奖金；其他涉事人员由各相关单位追责

处理，上述处理结果将在全公司予以通报。

（三）上述大额资金往来是否属于资金拆借，如是，披露拆出资金的实际对象、金额、拆

出时间、期限、利率等情况，并说明对方是否与公司、控股股东、前任及现任实际控制人冯青

青、李非列家族存在关联关系；

1、公司与上海誉洲间的大额资金往来部分属于资金拆借，拆借金额合计2.63亿元，均

按年化利率10%收取利息，上述款项已全部收回。 资金拆借明细如下：

往来单位名称 付款日期 金额（元） 期限（天）

上海誉洲金属材料有限公

司

2018-3-12 10,000,000.00 4

2018-3-21 10,000,000.00 9

2018-4-11 20,000,000.00 17

2018-4-25 20,000,000.00 239

2018-5-2 63,000,000.00 233

2018-5-14 20,000,000.00 226

2018-5-16 30,000,000.00 3

2018-7-10 30,000,000.00 21

2018-8-13 10,000,000.00 9

2018-8-16 10,000,000.00 15

2018-8-20 10,000,000.00 11

2018-10-11 30,000,000.00 5-14

合计 263,000,000.00 -

2、交易对方股权结构及董监高构成

公司名称 股东 董监高

东莞市科虹金属有限公司 吴伟东

吴伟东（执行董事、经理）、

吴海强（监事）

安徽鑫旭新材料有限公司

Supreme�Highness�

Limited

程金春（董事长、总经理）、王伟（董

事）、马国红（董事）、龚义枝（董

事）、蔡志彤（董事）、周东升（监

事）、严江照（监事）、陈纲纲（监事）

丹阳市鑫宏金属材料有限公

司

王金仙

杨波（执行董事、总经理）、

王金仙（监事）

杨波

泰和县尚泰贸易 黄欢

谢跃勇（执行董事、总经理）、

黄欢（监事）

有限公司 谢跃勇

泰和远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吴成国

吴成国（执行董事、经理）、

胡显斌（监事）

胡显斌

上海昱太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党俊燕

李练练（执行董事）、

党俊燕（监事）

洋浦邦华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誉洲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党俊燕

李练练（执行董事）、孙海军（经理）、

党俊燕（监事）

洋浦邦华实业有限公司

3、关联关系

经公司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并发函向公司控股股东霍尔果斯船山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和实际控制人李瑞金女士，飞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李非列先生，公司前

实际控制人冯青青女士进行核实，皆未发现与上述公司及其股东、董监高存在关联关系的

情形。

（四）请控股股东、前任及现任实际控制人分别核查并明确说明是否存在直接或间接

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请独立董事、年审会计师认真核查并审慎发表意见；

1、公司自查及发函核实情况

经公司自查银行存款明细账、往来账款明细账以及银行流水并发函向公司控股股东霍

尔果斯船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和实际控制人李瑞金女士，飞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李非列

先生，公司前实际控制人冯青青女士进行核实，皆未发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直接或

间接通过上述交易侵占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杨政先生、李克明先生、汪献忠先生在听取了公司管理层关于上述事项

的汇报并调取相关资料后认为：

1）虽然截至日前上述资金已全部收回，未对公司造成实质性损失，但上述行为客观上

给公司带来了风险隐患，违反了公司相关内部管理制度，公司供应商管理、资金收付管理方

面未能实施有效控制，内部控制存在明显缺陷。 公司应切实整改，认真梳理公司内部各项管

理制度，坚决杜绝上述行为的再次发生。

2）公司对相关人员的责任认定和拟采取的追责措施能够反映公司及管理层对上述事

件的重视程度和整改决心，我们认可公司采取的相关措施。

3）我们将持续关注公司在重大事项（包括但不限于资金往来）方面的决策和执行情

况。 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

3、年审会计师意见

经对公司2018年上述资金往来方明细账、对应的银行流水进行检查核对、向资金往来

方进行访谈或函证，以及向公司控股股东霍尔果斯船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和实际控制人李

瑞金女士，飞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李非列先生进行发函询问等审计程序，我们认为2018

年度公司没有与控股股东、前任及现任实际控制人存在直接的资金往来。

（五）以前年度是否存在相同情形，并请自查公司资金管理制度的有效性、内控机制是

否健全，是否做到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并说明拟采取哪些措施或制度安排，杜绝

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1、经自查，公司以前年度未发现相同情形存在，做到了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为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针对上述情况，公司拟采取如下措施：

1）强化供应商管理

公司虽已制定相关制度对供应商管理进行了明确规定，要求建立合格供应商档案并定

期对其进行评价，但此项规定未能得到有效执行。公司将在全公司范围内开展自查，对供应

商选择、评价、维护工作中出现的缺失和制度漏洞进行有效的更新和完善。

2）严控资金收付管理

公司虽制定有《财务支出审批制度》和《财务支出审批制度实施细则》，对公司原材料

采购的付款和入账流程进行了明确规范，但未能得到有效执行。 公司将以本次与供应商之

间非正常资金往来为切入点，开展自查自纠，进一步修订完善相关财务管理制度，强化并完

善约束机制，杜绝上述事件的再次发生。

3）完善内部控制体系

公司近年来管理层变动频繁，内部控制体系的更新和完善出现滞后和缺失。 2018年11

月，公司新的董监高履职后，重新审视了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对负责内部控制工作的审计部

门进行了全面调整，针对公司目前出现的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的情况，要求公司各部门、

各分子公司全面配合内控部门在2019年6月15日前进行再次全面梳理，持续完善内部控制

制度，特别是健全责任追究制度，2019年9月1前完成内部检查中问题人员的追责、问题整

改，切实保障内控执行力度和执行效果。

4）狠抓制度落实工作

公司在不断建立健全各项内部控制制度的同时，也要加强各项制度的落实工作，通过

定时巡查和不定时抽查相结合的方式确保各项制度的有效落实，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不留

制度风险漏洞，不留执行法外之地。

年审会计师意见：

通过检查与上述存在大额资金往来的7家公司相关的银行流水、 银行回单、 往来明细

账、会计处理凭证、付款审批单、利息计算表，并查阅工商登记信息及天禾律师事务所出具

的有关关联关系认定的法律意见书，对公司控股股东、现任实际控制人发函询问等程序，我

们认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鑫科铜业、 鑫晟电工2018年度与上述7家公司大额资金往来的交

易发生时间、往来款项明细及会计处理、付款审批情况与公司上述回复内容相符，我们未发

现上述7家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前任及现任实际控制人冯青青、李非列家族存在关联关

系，但由于无法对交易对方履行进一步的审计程序，我们无法取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

判断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鑫科铜业、 鑫晟电工与上述7家公司的大额资金往来的交易背

景、交易目的和款项性质。

2、关于应收账款回收。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霍尔果斯梦舟将其全资子

公司嘉兴梦舟100%股权转让给上海大昀。 股权转让前，西安梦舟将其部分影视相关资产转

让给嘉兴梦舟。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应收上海大昀股权转让款人民币3835万元、应收嘉兴梦

舟分红款3417万元及应收嘉兴梦舟资产转让款人民币1.96亿元，上述款项均已逾期未能收

回，公司计提坏账准备约1.16亿元。 请补充披露：（1）上海大昀的股权控制图、上海大昀与

公司前任及现任实际控制人冯青青、李非列家族是否存在关联关系；（2）西安梦舟转让予

嘉兴梦舟的影视资产的名称、性质、账面金额、交易作价、交易背景等信息；（3）公司转让资

产当年即将相关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请公司独立董事明确说明董事会、管理层前期对该

交易的尽职调查情况，相关交易的真实目的、决策程序与决策人，相关交易是否存在明显悖

于商业常识并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公司内部关于相关交易的责任人认定情况及拟追

责措施；（4）据披露，上海大昀和嘉兴梦舟出具了还款承诺书，承诺了还款时间和分期偿还

金额，还款来源为嘉兴梦舟拥有的相关影视作品的销售回款。 请披露上海大昀和嘉兴梦舟

出具的还款承诺书的具体内容，还款时间、分期还款额、涉及影视作品名称、截至目前的制

作发行进度、及上海大昀和嘉兴梦舟拥有的权益份额和预期收益；（5）结合上述情况，分析

说明计提1.16亿元坏账准备的依据， 是否存在通过资产减值调节各期利润的情形；（6）公

司拟如何追究违约方法律责任。

回复：

（一）上海大昀的股权控制图、上海大昀与公司前任及现任实际控制人冯青青、李非列

家族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1、上海大昀股权结构及董监高构成

公司名称 股东 持股比例 董监高

上海大昀影视有限公司

张健 90%

张健（执行董事）、

冯越（监事）

冯越 10%

2、关联关系及资金占用情况

经公司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自查银行存款明细账、往来账款明细账和银

行流水，并发函问询公司控股股东霍尔果斯船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和实际控制人李瑞金女

士，飞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李非列先生，公司前实际控制人冯青青女士进行核实，皆未发

现与上海大昀及其股东、董监高存在关联关系的情形，未发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直

接或间接通过上述交易侵占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二）西安梦舟转让予嘉兴梦舟的影视资产的名称、性质、账面金额、交易作价、交易背

景等信息

为了积极应对影视行业市场环境及政策变化，优化公司的资产结构和资源配置，西安

梦舟2018年4月将以下影视资产转让予嘉兴梦舟，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资产名称 性质 账面价值 交易作价

1 灰雁 存货 5,713.73 5,713.73

2 白浪红尘 存货 788.68 788.68

3 铁血军团 存货 3,667.41 3,667.41

4 伏魔令 存货 169.26 169.26

5 假装幸福 预付影视投资款 216.00 216.00

6 白浪红尘 预付影视投资款 4,780.00 4,780.00

7 战地恋歌 预付影视投资款 4,100.00 4,100.00

8 其他应收款 往来款 33.40 33.40

9 应收账款 往来款 1,341.63 1,341.63

10 固定资产 办公设备 20.94 20.94

合 计 ——— 20,831.05 20,831.05

（三）公司转让资产当年即将相关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请公司独立董事明确说明董

事会、管理层前期对该交易的尽职调查情况，相关交易的真实目的、决策程序与决策人，相

关交易是否存在明显悖于商业常识并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公司内部关于相关交易的

责任人认定情况及拟追责措施

1、经公司及现任独立董事向公司时任董事和管理层发函问询：

公司独立董事查阅了公司提供的上述事项涉及材料，未发现针对上述交易的尽职调查

材料；经向时任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主要负责人问询，相关人员对于上述交易说明如下：

“1）交易背景

本次交易主要为了优化公司的资产结构和资源配置，有利于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发展，

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 相关交易将对公司当期业绩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和股东利益。 公司在本次交易过程中未对张健和上海大昀进行资金尽调。

2）交易目的

2018年影视行业整体环境产生的重大变化，主要表现为：公司文化板块运营资金匮乏，

相关人员流失严重等。基于内外环境变化，上述转让资产虽已部分制作完毕，但公司已明显

无能力完成后续制作、发行销售等工作，实现原预期计划收益。 故公司决定对外转让。 由于

上述拟转让文化创意产品尚未完成，具有一定特殊性，很难找到合适的买家。而原相关创作

人员有按原投入价值购入意愿，为维护上市公司利益的角度，公司决定转让。

3）决策程序

基于上述考虑，公司时任主要负责人将上述交易提交董事会审议，经公司七届三十三

次董事会审议后，董事会批准了上述交易事项。 ”

2、责任人认定和拟追责措施

此次转让中，公司从盘活存量资产出发，重点考量在上述项目主创人员全体离职的情

形下，若继续将这些资产留在公司内，将无法实现变现，可能给公司带来更大的损失。 虽然

交易发生时没有全面判断在规定时间内全面收回应收账款的可能性，也没有调查受让人的

还款能力，但上海大昀及张健本人对上述应收账款是予以确认的，其也有能力让上述资产

部分变现。 上述处置方式虽然给公司带来应收账款压力但客观上使公司的损失降至最小。

同时，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经董事会审议通过，转让价格参考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出具的评报字[2018]第 020205�号《资产评估报告》。 资产转让和分红也履行了相

应的内部审批流程。 根据上述事件过程无法据此认定责任人，亦不构成对个人责任进行追

究。

（四）上海大昀和嘉兴梦舟出具的还款承诺书的具体内容，还款时间、分期还款额、涉

及影视作品名称、截至目前的制作发行进度、及上海大昀和嘉兴梦舟拥有的权益份额和预

期收益

1、2019年4月18日，上海大昀和嘉兴梦舟向公司提供了《还款承诺书》，还款来源为嘉

兴梦舟拥有100%权益的相关影视作品销售回款， 根据影视作品制作发行进度约定了还款

时间和分期偿还金额，上述公司之关联自然人张健为该承诺书提供不可撤销无限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承诺书具体内容如下：

“截止2018年12月31日，上海大昀影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大昀” )欠霍尔果斯梦

舟影视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霍尔果斯梦舟” ）股权转让款38,350,897.24

元，嘉兴南北湖梦舟影视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嘉兴梦舟” ）欠西安梦舟影视

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安梦舟” ）资产转让款196,168,405.68元、欠霍尔果

斯梦舟分红款34,174,808.03元， 合计欠款268,694,110.95元。 上述款项均已逾期未能偿

还，上海大昀、嘉兴梦舟现就上述欠款制订如下还款计划：

一、还款来源

（一）《灰雁》销售回款

1、销售收入预计

剧名 集数 电视台首轮 网络 合计

《灰雁》 42 300万/集 180万/集 20160万

回款时间预计：

预计最快2019年8月电视台和网络签约，支付首笔款约30%计6000万左右；

剩下的尾款预计在播出后1个月左右支付。

（二）其他项目回款

1、《白浪红尘》和《铁血军团》因已经分别完成了70%和85%的拍摄，我们计划2019年

完成两剧的拍摄和送审，2020年完成发行。 两剧发行情况预估如下：

剧名 集数 电视台首轮 网络 合计

《白浪红尘》 40 150万/集 50万/集 8000万

《铁血军团》 45 120万/集 30万/集 6750万

合 计 14750万

预计2020年收到首笔款30%约4425万，2021年收回《白浪红尘》和《铁血军团》的全

部首轮发行款。

2、《战地恋歌》计划在2020年制作完成，2021年完成发行。

二、还款承诺

1、嘉兴梦舟在收到《灰雁》首笔款的5个工作日内，扣除20%的发行费后将剩余款项支

付至西安梦舟。

2、《灰雁》开播后收到尾款的5个工作日内，扣除20%的发行费后将剩余款项支付至西

安梦舟。

3、嘉兴梦舟在收到《白浪红尘》和《铁血军团》首笔款的5个工作日内，扣除20%的发

行费后将剩余款项支付至西安梦舟，直至还清全部款项。

4、预计2019年还款金额不低于4800万元，2020年还清嘉兴梦舟、上海大昀所有欠款。

5、在全部偿清上述款项前，上海大昀愿意以其持有的嘉兴梦舟100%的股权为上述债

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直至嘉兴梦舟、上海大昀的债务全部偿清为止。

6、上述公司关联人张健个人为上述还款承诺提供不可撤销无限责任担保。 ”

2、2019年5月14日，上海大昀和张健向公司提供了《情况说明》，对其《还款承诺书》

涉及项目的目前制作发行进度、及上海大昀和嘉兴梦舟拥有的权益份额和预期收益说明如

下：

“项目进展情况

项目 拍摄进展 发行进展

《灰雁》42集 拍摄完成 制作完成、待发行

《白浪红尘》40集 拍摄中，已完成70%的拍摄 ———

《战地恋歌》50集 拍摄中，已完成60%的拍摄 ———

《铁血军团》45集 拍摄中，已完成85%的拍摄 ———

以上项目嘉兴梦舟拥有100%的权益份额，而上海大昀100%持有嘉兴梦舟的股权。

因2018年行业环境变化太快， 导致以上4部剧的原有拍摄和发行情况都暂停。 计划在

2019年完成《灰雁》的发行，于2019年完成《白浪红尘》和《铁血军团》的拍摄和2020年完

成发行，于2020年完成《战地恋歌》的拍摄和2021年完成发行。

《灰雁》预计今年在一线卫视播出，电视台和网络销售总额未来预计为2亿左右。

《白浪红尘》和《铁血军团》因已经分别完成了70%和85%的拍摄，且两部为同类型

剧， 我们计划于2019年7月同时开机完成余下的拍摄和后期制作，2019年10月送审同时进

行发行。

《白浪红尘》和《铁血军团》预计2020年在四川、云南等卫视播出，预计电视台和网络

销售总额大约分别为8000万，6750万。 ”

（五）结合上述情况，分析说明计提 1.16� 亿元坏账准备的依据，是否存在通过资产减

值调节各期利润的情形

结合以上还款承诺书，公司计提坏账准备情况分析说明如下：

1、因承诺书所涉及的影视作品中仅《灰雁》拍摄完毕，预计销售收入20,160万元，扣除

20%发行费用为16,128万元。 公司无法确认其他影视剧作品的拍摄和发行情况，亦无法以

其他影视剧作品的预期收入作为未来现金流的测算基础。

2、根据以上分析，公司对未来现金流量流入的可能性进行了综合分析判断，对于16,

128万元能覆盖的应收款项部分根据账龄计提坏账，对于不能覆盖的部分全额计提坏账，具

体计提坏账情况如下：

单位：元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预计未来可流入金

额

能覆盖的部分按

账龄计提坏账金

额

不能覆盖的部分

全额计提坏账金

额

计提坏账合计

上海大昀

（股权转让款）

38,350,897.24 38,350,897.24 1,917,544.86 1,917,544.86

嘉兴梦舟

（分红）

34,174,808.03 34,174,808.03 1,708,740.40 1,708,740.40

嘉兴梦舟

（资产转让）

196,168,405.68 88,754,294.73 4,759,893.87 107,414,110.95 112,174,004.82

合计 268,694,110.95 161,280,000.00 8,386,179.13 107,414,110.95 115,800,290.08

以上应收款项未来收回的可能性存在不确定性，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

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公司对以上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1.16亿元，有可能存在获取依据

不完全充分的情况，但公司不存在通过资产减值调节各期利润的情形。

（六）公司拟如何追究违约方法律责任

上述事宜中除分红未约定明确支付期限外，股权转让款和资产转让款项皆签订了相应

的协议并约定了明确的支付期限，债权债务关系明晰。

上市公司可采取的措施如下：

1、诉讼

上述事件事实明确，债权债务关系清晰，公司胜诉无可置疑，但影视公司属于轻资产公

司，对方几无可执行财产，即使胜诉，也将对公司带来损失。

2、签订解除协议

签订解除协议将产生恢复原状的效果， 但影视文化业务对人员和资源的依赖度较高，

公司目前缺乏相应的专业人员和相关资源进行持续运营，相关股权和资产回收后在上市公

司手中缺乏变现和盈利能力，实际上也相当于确定会对上市公司造成损失。

3、给予债务人变现时间

根据上海大昀和嘉兴梦舟提供的《还款承诺书》，预计《灰雁》2019年8月能和电视台

及网络签约，如相关进展顺利公司拟与上海大昀及嘉兴梦舟就上述事宜签署正式的还款协

议。协议签订后，如果协议相关方无法按照约定进度履行还款义务，公司将要求对方追加履

约保证，来保障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如相关方既不能如约还款也不能追加履约保

证，公司将不排除通过诉讼方式来解决上述问题。

综上，公司决定暂缓通过诉讼手段来收回债权，后续将密切关注上海大昀、嘉兴梦舟及

张健是否能够根据所出具的《还款承诺书》实现项目收益，从而切实履行还款义务。 公司将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对公司及全体股东最有利的解决方式来实现债权。

年审会计师意见：

通过检查资产转让协议、查看相关会计凭证、查询工商信息、访谈、查看还款承诺书、对

公司控股股东、现任实际控制人发函询问等程序，我们未发现上海大昀与公司前任及现任

实际控制人冯青青、李非列家族存在关联关系；公司补充披露的西安梦舟转让予嘉兴梦舟

的影视资产的名称、性质、账面金额、交易作价信息无误；补充披露的上海大昀和嘉兴梦舟

出具的还款承诺书的具体内容无误；由于我们无法就坏账准备的计提获取充分、适当的审

计证据，因此我们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坏账准备金额进行调整。

3、关于商誉减值。 年报披露，通过转销收购西安梦舟形成的商誉6.34亿元，并计提收购

梦幻工厂形成商誉减值准备2.7亿元，公司商誉期末余额大幅下降62.06%至5.52亿元，但占

净资产仍高达22.6%，未来减值压力仍然较大。 请补充披露：（1）结合西安梦舟近年来的生

产经营情况、主要财务指标，披露发现减值迹象的具体时点，分析说明全额计提收购西安梦

舟形成商誉的依据；（2）以前年度如何充分识别和测试西安梦舟商誉的减值情况，及未对

西安梦舟商誉进行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3）结合梦幻工厂近年来的经营业绩情况及商誉

减值测试的过程等，分析说明计提2.7亿元减值准备的依据与合理性，后续是否仍存在较大

减值压力，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4）结合西安梦舟、梦幻工厂的股权结构图，其董事、高管

的来源，说明西安梦舟、梦幻工厂及本次收购的交易对手方与公司前任及现任实际控制人

冯青青、李非列家族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并审慎说明是否存在公司时任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直接或间接通过大额不当交易套取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5）公司关于相关交易事项的

决策程序、主要决策人，公司关于相关交易的责任人认定情况及拟追责措施。

回复：

（一）结合西安梦舟近年来的生产经营情况、主要财务指标，披露发现减值迹象的具体

时点，分析说明全额计提收购西安梦舟形成商誉的依据；

1、西安梦舟近年来的生产经营情况、主要财务指标

西安梦舟资产、负债及经营业绩（不含子公司梦幻工厂）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资产 69,563.32 137,919.67 108,326.80

负债 4,221.16 66,149.03 63,544.01

所有者权益 65,342.16 71,770.64 44,782.79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65,342.16 71,770.64 44,782.79

项目 2016年度 2017年度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54,842.66 14,636.81 10,354.99

营业成本 31,441.06 4,345.14 10,339.48

利润总额 20,556.25 6,419.84 -26,707.51

净利润 20,228.38 6,428.48 -26,987.8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0,228.38 6,428.48 -26,987.85

西安梦舟自2015年并购以来，在张健的主导下前期主打民国时期的抗战、谍战题材电

视剧作品，投资小、制作快，可以保证播出获得一定的收益，后期逐步开展大投入的电视剧

制作。 2017年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后，新的影视管理团队参与跟投电视剧、电影制作，还参

与电影发行工作。

2、披露发现减值迹象的具体时点，分析说明全额计提收购西安梦舟形成商誉的依据

2018年，影视行业发生巨大变化，对影视企业的日常经营产生巨大影响。 2018年公司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后，影视板块经营团队也全部退出，现有管理层计划除梦幻工厂外不

再继续开展影视业务。 公司收购西安梦舟形成的商誉对应的资产组在2018年已处置，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的规定，收购西安梦舟形成的商誉对应的资产组视为一

个处置组，则该处置组应当包含企业合并形成的商誉，因此转销商誉633,751,421.62元。

（二）以前年度如何充分识别和测试西安梦舟商誉的减值情况，及未对西安梦舟商誉

进行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

1、资产组的认定及分析测算

经西安梦舟管理层分析认定2015年收购西安梦舟形成的资产组为一个独立的资产组，

不含期后收购梦幻工厂形成的资产组。 在2017年12月31日，西安梦舟资产组（含商誉）账

面价值为135,145.78万元，西安梦舟管理层采用预计现金流量测算西安梦舟资产组可回收

金额为136,300.00万元，故商誉不存在减值。

2、商誉资产组的减值测试计算过程

第一步：确定包含分摊的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

本公司聘请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以2017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的西安梦舟商

誉资产组可回收价值进行评估，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在充分了解西安梦舟目前及历

史经营业绩状况、未来发展规划的情况下，预估西安梦舟未来净现金流量折现值，即西安梦

舟资产组（包含商誉）可收回金额为136,300.00万元。

第二步：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与其可收回金额进行比较，如

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大于其账面价值的，商誉不存在减值。

截止2017年12月31日，对应的可辨认资产账面值为71,770.64万元（不含期后收购梦

幻工厂形成的资产组），对应账面商誉63,375.14万元，则西安梦舟资产组（包含商誉）的账

面价值为135,145.78万元。 2017年12月31日，西安梦舟资产组可回收金额为136,300.00万

元，故商誉不存在减值。

综上，公司认为针对西安梦舟的商誉减值测试程序合理，判断依据充分，商誉减值测试

具有合理性。

（三）结合梦幻工厂近年来的经营业绩情况及商誉减值测试的过程等，分析说明计提

2.7亿元减值准备的依据与合理性，后续是否仍存在较大减值压力，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1、梦幻工厂2018年度业绩实现情况

梦幻工厂主要从事电影制作及发行业务， 由于受本年影视行业市场环境变化影响，梦

幻工厂本年项目投资及发行计划未达预期， 致使经营业绩较以前年度出现一定幅度下滑。

2018年梦幻工厂实现营业收入24,139.47万元，与2017年营业收入23,964.28万元相比略有

增加。 2018年实现净利润8,469.83万元， 与2017年实现净利润10,889.90万元， 同比下降

22.22%。

2、商誉减值计提金额的判定依据及合理性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一资产减值》的要求，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无论是否存在减值

迹象，每年都应当进行减值测试，测试结果表明包含分摊的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

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应当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 减值损失金额先抵减分摊至该

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商誉的账面价值，再根据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中除商誉以外的其他

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所占比重，按比例抵减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

2018年度梦幻工厂受市场环境影响经营业绩明显下滑，出于谨慎性原则，综合考虑行

业市场环境变化、企业实际情况及未来经营规划，并基于评估机构对梦幻工厂资产组进行

的初步评估结果，判断收购梦幻工厂形成的商誉存在减值迹象，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的要求，拟对收购梦幻工厂形成的商誉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3、商誉减值计提金额的计算过程

第一步：确定包含分摊的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

本公司聘请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以2018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的梦幻工厂商

誉资产组100%比例可回收价值进行评估， 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在充分了解梦幻工

厂目前及历史经营业绩状况、未来发展规划的情况下，预估梦幻工厂未来净现金流量折现

值，即梦幻工厂资产组（包含商誉）可收回金额为124,694.18万元。

第二步：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与其可收回金额进行比较，如

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应当确认商誉的减值损失。

截止2018年12月31日， 梦幻工厂资产组100%比例， 对应的可辨认资产账面值为45,

809.18万元，对应账面商誉117,402.10万元，则梦幻工厂资产组（包含商誉）的账面价值为

163,211.28万元。

因此，梦幻工厂资产组（包含商誉）的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商誉减值计提金额

为：（可辨认资产组账面值+商誉）-可收回金额=(45,809.18+117,402.10)-124,694.18万

元=38,517.10万元。

由于本公司持有梦幻工厂70%的股权， 故2018年12月31日梦幻工厂商誉减值计提金

额确定为38,517.10×70%=26,961.97万元。

综上，公司认为针对梦幻工厂的商誉减值测试程序合理，判断依据充分，商誉减值测试

具有合理性。

4、后续是否仍存在较大减值压力，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2018年，影视行业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导致梦幻工厂业绩出现下滑，未完成业

绩承诺。 收购梦幻工厂形成的商誉本期计提减值准备26,961.97万元， 商誉期末余额55,

219.50万元。 受影视市场环境变化影响以及影视经营管理团队稳定性影响，公司收购梦幻

工厂形成的剩余商誉后续仍存在一定减值压力。

（四）结合西安梦舟、梦幻工厂的股权结构图，其董事、高管的来源，说明西安梦舟、梦

幻工厂及本次收购的交易对手方与公司前任及现任实际控制人冯青青、李非列家族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并审慎说明是否存在公司时任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间接通过大额不

当交易套取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1、西安梦舟、梦幻工厂的股权结构图，董事、高管构成

1)交易完成前，西安梦舟、梦幻工厂股权结构图

①西安梦舟股权结构图

②梦幻工厂股权结构图

2）交易完成后，西安梦舟、梦幻工厂股权结构图

3）西安梦舟、梦幻工厂交易对手、收购前后董监高情况

公司名称 原股东/交易对手 收购前董监高 现任董监高

西安梦舟影视文化 张健 张健（董事长、总经

理）、罗滨（董事、副总

经理）、张若昀（董

事）、冷娜（董事）、吴

建龙（董事）、吴峰（董

事）、王化（董事）、吴

贤力（监事）

张志（执行董事）、

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吴建龙 杜强（监事）

武汉信能仁和股权投

资

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梦幻工厂文化传媒 关涛 Amber�W�Chan（董

事长）、Andrew�Yang

（董事、总裁）、关涛

（董事）、季飞（董

事）、戈宏（董事）、王

玮（监事会主席）、孙

伟佳（监事）、陈爽（监

事）

宋志刚（董事长）、关

涛（董事）、徐亚楠

（董事）、杨桂茹（董

事）、晏玲玲（董事）、

何国永（经理）、罗慧

（监事）

（天津）有限公司 徐亚楠

2、关联关系及资金占用情况

经公司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自查银行存款明细账、往来账款明细账和银

行流水，并发函问询公司控股股东霍尔果斯船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和实际控制人李瑞金女

士，飞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李非列先生，公司前实际控制人冯青青女士进行核实，皆未发

现与上述公司及其原股东、董监高存在关联关系的情形，未发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直接或间接通过大额不当交易侵占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五）公司关于相关交易事项的决策程序、主要决策人，公司关于相关交易的责任人认

定情况及拟追责措施。

1、相关交易事项的决策程序、主要决策人

1）收购西安梦舟

经公司2014年第一次、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同意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并以现金方式购买张健、吴建龙和武汉信能仁和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西安梦舟原股东）合计持有的西安梦舟100.00%股权。

2）收购梦幻工厂

2017年2月14日，公司召开七届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受让梦幻工

厂文化传媒（天津）有限公司70%股权的议案》。

2017年2月14日，西安梦舟与关涛、徐亚楠签订了《西安梦舟影视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

司与关涛、徐亚楠关于梦幻工厂文化传媒（天津）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协议书》，西安梦舟

以人民币 8.75�亿元受让关涛、徐亚楠持有的梦幻工厂文化传媒（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梦幻工厂” ）70%股权。

2017年3月2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

受让梦幻工厂文化传媒（天津）有限公司70%股权的议案》。

2、公司关于相关交易的责任人认定情况及拟追责措施。

1）西安梦舟

收购西安梦舟系公司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公司聘请了华英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作为保荐机构出具了《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之尽职调查报告》，聘请了华普天健会

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审计报告》，聘请了中水致远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中水致远评报

字【2014】第2082号资产评估报告，以2014年3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西安梦舟100.00%股

权的评估结果为93,725.49万元，参照该评估结果，交易双方经友好协商，对西安梦舟100%

股权作价93,000.00万元。 公司就上述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批流程和信息披露义务。

2）梦幻工厂

公司就收购梦幻工厂聘请了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审计

报告》（亚会B专审字 （2017）0014号）。 聘请了北京亚太联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

《西安梦舟影视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拟进行股权收购所涉及的梦幻工厂文化传媒 （天

津）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亚评报字[2017]10号），以2016年12月31

日为评估基准日，梦幻工厂股东全部权益为人民币132,020.00万元。经交易双方协商，本着

公平自愿的原则，参考资产评估报告的结果，梦幻工厂100%股权作价人民币12.5亿元，西

安梦舟受让梦幻工厂70%的股权作价人民币8.75亿元。 公司就上述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内部

审批流程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根据查阅现有相关材料，认为上述交易经过了审计和评估，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

序，没有发现舞弊行为，不存在责任人认定问题，亦不存在相关追责措施问题。

年审会计师意见：

经询问和检查， 我们认为公司补充披露的情况与项目组年报审计期间了解情况相符，

商誉减值准备计提的依据充分、合理。经查询西安梦舟、梦幻工厂的股权结构图，查看董事、

高管的来源，以及对现任实际控制人的发函询问，未发现西安梦舟、梦幻工厂及本次收购的

交易对手方与公司前任及现任实际控制人冯青青、李非列家族存在关联关系。

4、关于标的资产业绩承诺。 2015年5月，梦舟股份收购西安梦舟100%股权，交易对方

承诺2014至2016年分别实现净利润1亿元、1.4亿元和1.94亿元，后期，西安梦舟均“踩线”

完成业绩承诺。 2017年2月，西安梦舟收购梦幻工厂70.00%股权，交易对方承诺2017年至

2019年分别实现净利润1亿元、1.3亿元和1.69亿元。 梦幻工厂2017年实现净利润1.08亿元，

完成业绩承诺。 2018年实现净利润8,134.01万元，仅为承诺业绩62.6%。 请补充披露：（1）

前期对西安梦舟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审计过程与结论，是否存在通过调节收入确认等方式

实现业绩承诺的情况；（2）西安梦舟承诺期后业绩大幅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项目投资与

盈利预测相比出现何种变化， 结合变化说明是否存在向相关方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形；（3）

梦幻工厂2018年业绩大幅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截至目前是否已收到业绩补偿款。

（一）前期对西安梦舟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审计过程与结论，是否存在通过调节收入

确认等方式实现业绩承诺的情况；

西安梦舟业绩承诺期公司年审会计师每年均出具西安梦舟承诺业绩完成情况的专项

审核报告，经审核2014-2016年三年经审核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均超过业绩承诺

金额，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度 2015年度 2016年度

承诺业绩 10,000.00 14,000.00 19,400.00

实际完成业绩 10,428.29 14,132.90 19,504.39

完成比例 104.28% 100.95% 100.54%

公司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收入确认具体会计政策确认收入，收入确认时点依据充

分，不存在提前确认收入或滞后确认收入的情形，不存在通过调节收入确认等方式实现业

绩承诺的情形。

（二）西安梦舟承诺期后业绩大幅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项目投资与盈利预测相比出

现何种变化，结合变化说明是否存在向相关方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形；

西安梦舟承诺期后业绩完成情况（不含子公司梦幻工厂）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 2018年

营业收入 14,636.81 10,354.99

营业成本 4,345.14 10,339.48

利润总额 6,419.84 -26,707.51

净利润 6,428.48 -26,987.85

西安梦舟(不含梦幻工厂)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1.46亿元，净利润6,428.48万元；2018年

剔除转让给嘉兴梦舟相关影视资产的收入外， 基本未实现有效营业收入。 2018年净利润

-26,987.85万元，业绩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是：

1、2017年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后， 新的影视管理团队在电影业务方面具有丰富的经

验，公司业务逐步转为以跟投电影、电视剧，电影制作发行，影视业务的效益产出需要一定

时间的持续投入，因此2017年业务模式的转变导致业绩有所下滑。 2018年影视行业整体环

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受制于公司资金紧张，业务开展缓慢，同时实际控制人再次发生变更，

西安梦舟核心经营团队全部退出，2018年西安梦舟未能实现有效营业收入，导致2018年业

绩产生较大的下滑。

2、2018年西安梦舟主要经营性资产转让给嘉兴梦舟，且嘉兴梦舟股权转让给上海大昀

影视有限公司。 截至报告期末，应收上海大昀股权转让款人民币3,835万元、应收嘉兴梦舟

分红款3,417万元及应收嘉兴梦舟资产转让款人民币1.96亿元， 上述款项均已逾期未能收

回，公司计提坏账准备约1.16亿元（详见“2.关于应收账款回收”回复）。

3、西安梦舟2017-2018年根据合同约定支付北京银博国际影业有限公司（具体业务

由霍尔果斯银博影业有限公司承接）、上海仓城润之影业有限公司、拉萨美瑞广告传媒有限

公司、霍城完美时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4家单位影视投资款1.52亿元，受2018年影视行业经

营环境波动影响，导致相关影视项目进展不达预期，无法继续履行合同，西安梦舟未能对影

视投资款实施有效控制。 公司已起诉上海仓城润之影业有限公司、北京银博国际影业有限

公司，已与拉萨美瑞广告传媒有限公司、霍城完美时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签订解除协议。根

据律师意见预计无法收回投资款，共计提坏账准备1.52亿元（详见“5.关于预付款项” 回

复）。

受以上因素共同影响，西安梦舟2018年业绩出现大幅下滑，公司不存在向相关方进行

利益输送的情形。

（三）梦幻工厂2018年业绩大幅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截至目前是否已收到业绩补偿

款。

梦幻工厂主要从事电影制作及发行业务， 2018年梦幻工厂实现营业收入24,139.47万

元，与2017年营业收入23,964.28万元相比略有增加。 2018年实现净利润8,469.83万元，与

2017年实现净利润10,889.90万元相比下降22.22%，由于受本年影视行业市场环境变化影

响，梦幻工厂本年项目投资及发行计划未达预期，致使经营业绩较以前年度出现一定幅度

下滑。

应收梦幻工厂原股东2018年业绩补偿款4,866万元，公司业已向业绩承诺人发函要求

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补偿义务，截至目前尚未收到该款项。

年审会计师意见：

经询问和检查， 我们认为公司补充披露的情况与项目组年报审计期间了解情况相符，

前期对西安梦舟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均已进行审计，未发现通过调节收入确认等方式实现业

绩承诺的情况。

5. 关于预付款项。 年报披露， 公司报告期末预付款项余额自 3.46亿元大幅下降至

5146.6�万元，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对预付的 1.52亿元影视投资款全额计提减值。 此外，公

司前五大预付款对象合计1.66� 亿元， 但年报未详细披露对象的具体信息。 请补充披露：

（1）按预付款项用途披露预付账款的期初和期末构成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预付款项大

幅下降的原因和合理性；（2）具体列示报告期内减少预付款项对象、类别和金额情况，并明

确对象与公司及控股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3）上述影视投资款的对应标的、投资计划，

项目所处阶段，本期全额计提是否合理审慎，前期是否进行了充分计提，是否符合会计准则

的相关规定；（4）前五名预付款对象的名称、交易背景及金额情况，是否存在关联方资金占

用的情形；（5）请结合交易对手方的股权关系、高管来源等，认真核实其与公司前任及现任

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并审慎说明是否存在公司时任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直接

或间接通过大额不当交易侵占上市公司资金、资产的情况；（6）公司关于相关交易的决策

程序、决策人及责任人认定情况及拟追责措施。

回复：

（一）按预付款项用途披露预付账款的期初和期末构成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预付

款项大幅下降的原因和合理性

单位:万元

款项性质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影视投资款 17,260.00 15,200.00 2,060.00 21,713.58 - 21,713.58

原料款 2,915.06 135.14 2,779.92 12,297.15 - 12,297.15

其他 206.26 - 206.26 323.23 - 323.23

燃气电费款 100.42 100.42 245.20 245.20

合计 20,481.74 15,335.14 5,146.60 34,579.16 - 34,579.16

1、 期末预付影视投资款大幅下降主要系本期对预付1.52亿影视投资款全额计提坏账

准备以及西安梦舟将预付影视制作款9,096万元转让给嘉兴梦舟所致。

2、期末预付原材料款大幅下降主要系供应商结算账期调整所致。

（二）具体列示报告期内减少预付款项对象、类别和金额情况，并明确对象与公司及控

股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类别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

准备

账面

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

备

账面价值

上海景叹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

影视制作

款

- - - 8,880.00 - 8,880.00

北京银博国际影业有

限公司

影视投资

款

7,000.00 7,000.00 - 7,000.00 7,000.00

霍城完美时空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

影视投资

款

5,000.00 5,000.00 - - -

拉萨美瑞广告传媒有

限公司

影视投资

款

1,700.00 1,700.00 - 1,000.00 1,000.00

上海仓城润之影业有

限公司

影视投资

款

1,500.00 1,500.00 - 1,500.00 1,500.00

大地时创电影发行

（北京）有限公司

影视投资

款

- - - 1,253.49 1,253.49

海亮金属贸易集团有

限公司

原料款 96.22 - 96.22 1,114.15 1,114.15

合计 15,296.22 15,200.00 96.22 20,747.64 - 20,747.64

上述预付款项对象与公司及控股股东是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上述影视投资款的对应标的、投资计划，项目所处阶段，本期全额计提是否合理

审慎，前期是否进行了充分计提，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1、北京银博国际影业有限公司投资情况

2017年12月13日，霍尔果斯梦舟与北京银博签订《投资协议书》，协议内容为：霍尔果

斯梦舟投资北京银博享有版权的《白衣方振眉》、《七剑下天山》、《时空秘境》等电视剧、

电影的拍摄、制作和发行。 霍尔果斯梦舟按照项目时间的需要，在双方协商一致后，分批将

总额7000万元的投资款汇入项目专用账户。

2018年11月15日，霍尔果斯梦舟向北京银博发出《询证函》，要求其书面回复协议履

行情况、项目进展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 北京银博未对该《询证函》进行任何回复。

鉴于《投资协议书》未对拍摄周期进行明确约定，除非掌握证明北京银博拒绝履行主

要义务的证据，或对北京银博进行催告后其仍拒绝履行，霍尔果斯梦舟无法通过主张《合同

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权解除《投资协议书》。

综上，由于缺乏必要证据，霍尔果斯梦舟无法有效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收回投资款。

2、霍城完美时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投资情况

2018年4月，梦舟影视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与霍城完美时空签订《合作协议》。北

京梦舟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于2018年4月16日向霍城完美时空支付了投资款5,000万

元。 霍城完美时空将北京梦舟支付的预付款用于拍摄电视剧《莫语者》、《帝业》、《小镇青

年》、《最好的朋友们》。 由于行业政策、特别是税收政策在上述电视剧拍摄、制作过程中发

生较大变化，因制订预算时未充分考虑税收要素，霍城完美时空相关影视作品的制作成本

已超过预算，相关作品最终未能完成或发行。 如需最终完成作品的制作、发行，预计需追加

投资8,000万元；如果北京梦舟不追加投资，其投资成本将无法收回。

2019年4月10日，北京梦舟与霍城完美时空签订了《解除协议》，双方约定：1、解除合

作协议，合作协议中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就此解除；2、由于行业政策等客观原因，霍城完美

时空无法向北京梦舟返还投资款及支付投资收益，北京梦舟同意不再向霍城完美时空追索

预付款5,000万元，解除协议签订后，双方均不再向对方追究任何经济及法律责任。

3、拉萨美瑞广告传媒有限公司投资情况

2017年12月13日，霍尔果斯梦舟与拉萨美瑞签订《合作协议》。 协议约定，霍尔果斯梦

舟提供总额5,000万元的资金用于媒体资源的购买、使用、推广；拉萨美瑞提供户外广告资

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及劲曲调频媒体资源。 同时，霍尔果斯梦舟负责不低于1,

000万元的广告招商工作；拉萨美瑞负责广告资源的整合、策划、运营，为霍尔果斯梦舟招商

的广告业务提供相关服务，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客户委托的各项策划、设计、制作和代理业

务，所有策划方案及相关建议文案应以书面形式向霍尔果斯梦舟汇报。

《合作协议》约定，双方除不可抗力之因素外，应按协议要求完成各项工作，如一方违

约需赔偿守约方一切经济损失。 合作期限暂定一年， 即自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

日。 霍尔果斯梦舟分别于2017年12月22日、2018年2月8日、2018年2月14日，通过转账向拉

萨美瑞支付1,000万元、200万元、500万元，但未完成不低于1000万元的广告招商工作。

2019年4月15日，霍尔果斯梦舟与拉萨美瑞签订《解除协议》，协议约定如下：(1)、双方

同意通过签订《解除协议》解除《合作协议》，《合作协议》中约定的权利义务终止；(2)、拉

萨美瑞确认曾收到霍尔果斯梦舟1,700万元投资款；由于行业情况变化、广告投放不及预期

等原因，拉萨美瑞无法向霍尔果斯梦舟返还投资款或支付任何收益，《合作协议》的目的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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